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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各基金業務計畫： 
本市 105 年度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其綜計表，計有 19 個

特種基金所編列之附屬單位預算，並按營業基金、作業基金、特別

收入基金等 3類，分類綜計彙編而成；至各附屬單位預算內之分預

算，則以合併方式，併入所隸屬之附屬單位預算內（詳圖 1）。茲

就以上各類基金業務計畫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壹、營業基金： 

一、經濟發展局主管 

豐原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： 

(一)產業整體經營環境︰發揮果菜批發市場集散、價格形成、行情

報導、接受產銷班之銷售、建立分級包裝、引導市場產銷功能、

配合拍賣及議價併行之交易方式，使產銷均獲得最大利益為營

運目標。 

(二)配合政府施政政策辦理在地食材供應學童營養午餐作業。 

(三)公司主要業務項目之經營趨勢︰做好產銷市場需求之調查，調

節產銷供需；並辦理代收代付工作，建立公平交易平臺，保護

生產者及服務大眾。 

二、交通局主管 

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： 

因配合市府優化公車專用道政策，透過完善營運捷運及輕軌

路線、經營客運轉運站及利用公共自行車實現公共運輸的最後一

哩，串聯本市公共運輸系統。並於捷運完工時得無縫接軌進行營

運，後續將持續配合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營運準備作業。 

貳、作業基金： 

一、人事處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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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公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： 

 積極辦理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貼補購置住宅利息業

務，確實照護員工生活。 

二、交通局主管 

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：  

公有停車場委外經營權利金收入、路邊、路外（含立體）公

有停車場停車費收入、拖吊汽機車全年移置費、保管費收入及公

有地租予民間場地租金收入；全市停車場清潔維護、停車管理及

違規拖吊所需人事及各項管理總務費用、設備新設、更新，停車

場建築及附屬設備維護、修繕、更新、新設，停車場及週邊道路

等相關設施設備工程，以充分達到「專款專用」之目標。 

三、建設局主管 

臺中市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基金： 

(一)執行路面修補、代辦管線挖掘及回填作業，配合各委辦管線單

位共同或聯合施工，以減少道路挖掘次數，並提昇工程品質。 

(二)管制全市管線挖掘及回填作業，建立管道施工統一規範，並對

各管線單位申挖案件採取共同或聯合施工，維護道路品質，保

障市民用路之權益。 

四、都市發展局主管 

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： 

(一)將都市計畫變更、都市計畫容積獎勵回饋及都市更新事業所得

之收入，辦理本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規劃研究等各項都市建

設事項。 

(二)辦理都市計畫椿測釘、都市計畫通盤檢討、臺中州廳及其附近

地區都市更新案權利變換區段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、都市計

畫土地使用分區核發暨地籍逕為分割作業、加強輔導公寓大廈

事務管理、整合性住宅租金補貼及興建社會住宅等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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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衛生局主管 

臺中市醫療作業基金： 

(一)一般門診醫療：不分科別門診醫療，各所均依規定收費據以編

列基金預算之收入，並量入為出編列門診醫療所需成本費用。 

(二)體檢：一般身體健康檢查項目（兵役體檢除外）每案收費 150

元，其中 50元解繳公庫作為公務單位預算之規費收入，另 100

元始納入基金預算。 

(三)X光檢查：部分衛生所設有 X光設備，依規定一般門診每案收

費 200元，肺結核個案管理免費。 

(四)本基金係由衛生局暨 29 區衛生所及梨山衛生所等 31 個分基

金彙總而成。 

六、地政局主管 

臺中市市地重劃基金： 

(一)本基金係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6 條、平均地權條例施行

細則第 81條至 84-1條暨臺中市市地重劃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

辦法辦理，編列所需各項重劃工程費用及貸款利息，依平均地

權條例第 84 條規定，重劃後折價抵付土地(簡稱抵費地)公開

標售，處理所得價款，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。  

(二)本基金含第十二期市地重劃、第十三期市地重劃、第十四期市

地重劃、臺中港特定區（市鎮中心）市地重劃、成功路二側市

地重劃、中清乙種工業區市地重劃、大里公園用地(公一)市地

重劃等 7個分支計畫。 

(三)南陽市地重劃結算盈餘不足辦理後續維護所需，預計 104年完

成財務結算，同時辦理結束裁撤專戶，餘存權益結轉至臺中市

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辦理市地重劃區後續維護事宜。 

  (四)后里花博市地重劃因花博場館及會展相關設施於非都市土地 

範圍，104年度預算不予執行，105年度不再編列預算。 

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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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一)本基金係各市地重劃區提撥盈餘款半數解繳、結餘款解繳及

各區段徵收盈餘款解繳作為基金。 

 (二)辦理撥貸業務，貸款給各期重劃或區段徵收公共設施管理及

維護等相關經費，含公共建設維護、設備、人事、業務、旅

運及管理費用。  

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： 

 (一)建立土地儲備制度，加強新市鎮、新社區之開發建設，並對

土地資源做合理之新分配，運用新規劃後產生之開發利益，

投注於全體社會大眾以達「地盡其利」、「地利共享」之土地

政策目標。 

 (二)為推動區段徵收業務，集中運用籌措之經費，加強財務收支

管理與監督，特設置本基金，並分設水湳機場區段徵收、捷

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、臺中糖廠區段徵收、太

平新光區段徵收、烏日（前竹地區）區段徵收、烏日（九德

地區）區段徵收及豐富專案區段徵收等 7個分支計畫。 

七、經濟發展局主管 

    臺中市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： 

(一)運用輔導工廠完成擴廠計畫回饋金及工業區開發計畫所得之

收入，辦理本市工業區相關研究規劃及開發與管理、工廠技術

輔導服務、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及工廠登記、變更登記等業

務，以提升本市工業發展。 

(二)興建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及辦理清水

甲南產業園區一期申請設置等長期投資計畫，依計畫分別預定

辦理期間，編列預算配合辦理。 

叁、特別收入基金： 

一、環境保護局主管 

臺中市環境保護基金： 


